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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19-325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汕头市阳光丰盛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91.70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9.9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759.13亿元。上述两类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

850.83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

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除上述两类担保之外，

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汕头市阳

光丰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汕头市阳光丰盛”）拟接受上海览湾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览湾企业”）提供的8,000万元融资，期限不超过12个

月，作为担保条件：汕头市阳光丰盛33%股权提供质押，公司及子公司梅州市光耀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州市光耀房地产”）对汕头市阳光丰盛该笔融资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阳光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

阳光城”）为本次交易回购股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

次担保中涉及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

七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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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汕头市阳光丰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19年2月22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孔博； 

（五）注册地点：汕头市龙湖区长平路95号华融大厦北塔812号房之三；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七）股东情况：汕头市阳光鼎盛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33%股权，览航（海南）

健康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67%股权； 

汕头市阳光丰盛为公司持有 100%权益的子公司，览航（海南）健康产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不参与实际经营，仅分配固定收益，汕头市阳光丰盛由汕头市阳光鼎盛

置业有限公司全权经营管理。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汕头市阳光丰盛股权结构图如下： 

 

（八）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2019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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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9,878 

长期借款 0 

流动负债 9,878 

净资产 0 

 2019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0 

汕头市阳光丰盛于2019年2月正式成立，无2018年财务数据。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 100%权益的子公司汕头市阳光丰盛拟接受上海览湾企业提供的 8,000

万元融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作为担保条件：汕头市阳光丰盛 33%股权提供质押，

公司及子公司梅州市光耀房地产对汕头市阳光丰盛该笔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阳光城为本次交易回购股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被担保方汕头市阳光丰盛为公司子公司，公司为本次交易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系正常履行股东义务。汕头市阳光丰盛经营正常，不存在重大偿

债风险，同时汕头市阳光丰盛33%股权提供质押，故本次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风险

较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83.08亿

元，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91.70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39.9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294.40亿元，实

际发生担保金额为759.13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330.36%。上述两类担保合计总额度1,477.48亿元，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850.8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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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70.27%。除上述两类担保，公司不存

在其他对外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

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七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